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
100年度「臺北市教師人文活動及陽明山風光攝影專修研習班」
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本中心100年度行事曆辦理。
2、 研習目標：
(1) 透過影像的畫面，捕捉生活裡瞬間的心情，記錄生命中感動的軌跡，因此學習攝影可以是生活的也可以是藝術性的更可以是記錄性的，藉此研習班培養學員建立不同是野之角度觀察，響應教育部推動台灣有品運動，並以藝術扎根為其中之ㄧ主軸計畫，最終將美的意象帶進校園，營造美好校園。
(2) 本中心將於民國100年9月將欣逢30週年慶，將舉辦教師中心攝影比賽，主題為「教師研習中心」之人文情懷、風景景緻及中心之美。本研習班期能培養教師藝術觀點、攝影才華之展現，進而鼓勵參加本中心三十週年慶之攝影比賽。
(3) 本研習班將由資深攝影人引領學員於陽明山美麗花季時，帶領教師去欣賞及掠影本中心建築、風景、人文及陽明山週遭的美麗風光，進而以影像紀錄。
3、 辦理單位：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。
4、 研習對象及人數：臺北市各級學校教師，對於攝影有基礎認識、對器材運用具備攝影基本水準以上，自備單眼相機器材及筆記型電腦，錄取人數為40人。
5、 研習日期：研習時間為100年3月4日至5日（星期五至星期六），以及100年3月11日至12日（星期五至星期六），共4天。
6、 報名方式即截止時間：欲參加本研習班者，請於100年2月18日中午前，完成下述2個步驟，始完備報名程序：
(1) 請逕上「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」報名，並由學校進行薦派作業。
(2) 請學員於100年2月18日中午前繳交1份個人作品及拍攝簡述E-mail至中心教務組承辦人電子信箱(承辦人：教務組張容菁小姐，電子信箱：ctmomo@gmail.com)。
7、 研習課程表（課程或講座若有異動，請以網路公告為準）
	成為高手：風光攝影解剖學
講座：資深影像文化工作者 蕭嘉慶

	日期
	時間
	課程內容主軸
	講座

	3/4
(五)
	0855-0900
	班務說明
	中心

	
	0900-1150
	自然風光攝影的範疇、價值與評價；
風光攝影竅門（1）：掌握光線、形式簡約、畫面平衡、利用透視
	蕭嘉慶
助教一名

	
	1330-1610
	外拍研習中心（1）、學員作品解析與除錯
	蕭嘉慶
助教一名

	3/5
(六)
	0900-1150
	風光攝影竅門（2）：講究線條、呼應元素、發現節奏；名家作品範例與解析
	蕭嘉慶
助教一名

	
	1330-1610
	外拍研習中心（2）、學員作品解析與除錯
	蕭嘉慶
助教一名

	3/11
(五)
	0900-1150
	風光攝影竅門（3）：主動發現、簡繁取捨、趣味中心、陰影的作用；名家作品範例與解析
	蕭嘉慶
助教一名

	
	1330-1610
	外拍研習中心（3）、學員作品解析與除錯
	蕭嘉慶
助教一名

	3/12
(六)
	0900-1150
	風光攝影vs.人文風景─風光攝影的美學辯證；名家作品範例與解析
	蕭嘉慶
助教一名

	
	1330-1610
	外拍研習中心（4）、學員作品解析與除錯
	蕭嘉慶
助教一名


8、 研習方式：課堂講解、互動討論與外拍實作、作品評析，由於上課方式與即時作品檢討需求，請參與學員自備單眼相機及筆記型電腦。
9、 成果產出：每位學員於研習過程中，至少產出1件作品並提供中心進行研習班成果展示。
10、 研習地點：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（陽明山建國街2號）。
11、 遴選方式及注意事項：
(1) 單眼相機及筆記型電腦等電子器材如需充電，請自備延長線及充電器材。
(2) 報名人數若超過40位，將請講座依學員個人作品集拍攝簡述之攝影構圖、光影、主題表達、拍攝角度及相機操作熟稔度，遴選出正式學員40名為原則；如報名踴躍且至額滿時，本中心得提前截止報名。
(3) 本研習班得依報名狀況及投件作品之程度，必要時備取數名，當正式學員取消報名時，依序遞補。
(4) 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3日內公布錄取名單，並以各研習員於研習電子護照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 貴校參與研習員，請自行列印研習通知並準時至本中心參加研習。
(5) 為維護研習品質、精確掌握用餐、講義印製份數及參加研習教師權益，請學校務必依照報名程序完成薦派(恕不接受現場報名)。
(6) 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員，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，應於研習前3日告悉本中心，並依程序辦理取消研習。
(7) 為珍惜教育資源，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；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次者，將於「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」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各研習班之權利三個月。
(8) 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，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,以免影響課程進行。遲到或早退超過20分鐘以上者，須請假1小時。另，本中心亦不接受「研習代理」及「輪流上課」之事宜，敬請配合。
(9) 本中心備有哺乳室及冰箱，另如需無障礙設施、或其需求者，請事前洽承辦人或當天生活輔導員。
(10) 為珍惜資源加強環境保育，請自行攜帶環保杯。
(11) 研習通知請逕自登錄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，至研習課程／報名進度查詢，自行列印。
(12) 本中心廣場停車位有限，請各位研習員踴躍搭乘專車或大眾運輸工具至本中心。

(13) 經遴選錄取之研習員參加中心研習課程時，限研習員本人1人參加(不得攜帶其他任何人等入班或隨班上課)，如違反者，本中心得停止該員參加本中心研習課程之權益。

12、 研習時數核發：全程參與者核發24小時研習時數；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之五分之一(4小時)者，不給予研習時數。研習結束後，本中心將彙整研習員請假紀錄函送至研習員所屬學校，依權責列入差假登記之參考。
13、 聯絡方式：本中心教務組張容菁小姐
(1) 聯繫電話：28616942分機216，傳真：28616702
(2) 電子信箱：ctmomo@gmail.com
14、 研習經費︰本研習班所需經費由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，覈實核銷。
15、 本研習計畫奉陳本中心　主任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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